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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

有关规定，现将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个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益性社会组织、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，向教育、扶贫、济困等公益慈

善事业的捐赠（以下简称公益捐赠），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，可

以按照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 

前款所称境内公益性社会组织，包括依法设立或登记并按规

定条件和程序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、其他社

会组织和群众团体。 

二、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金额，按照以下规定确定： 

（一）捐赠货币性资产的，按照实际捐赠金额确定； 

（二）捐赠股权、房产的，按照个人持有股权、房产的财产

原值确定； 

（三）捐赠除股权、房产以外的其他非货币性资产的，按照

非货币性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。 

三、居民个人按照以下规定扣除公益捐赠支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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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居民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可以在财产租赁所得、

财产转让所得、利息股息红利所得、偶然所得（以下统称分类所

得）、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中扣除。在当期一个所得项目扣除

不完的公益捐赠支出，可以按规定在其他所得项目中继续扣除； 

（二）居民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，在综合所得、经营所

得中扣除的，扣除限额分别为当年综合所得、当年经营所得应纳

税所得额的百分之三十；在分类所得中扣除的，扣除限额为当月

分类所得应纳税所得额的百分之三十； 

（三）居民个人根据各项所得的收入、公益捐赠支出、适用

税率等情况，自行决定在综合所得、分类所得、经营所得中扣除

的公益捐赠支出的顺序。 

四、居民个人在综合所得中扣除公益捐赠支出的，应按照以

下规定处理： 

（一）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，可以选择在预扣预缴

时扣除，也可以选择在年度汇算清缴时扣除。 

居民个人选择在预扣预缴时扣除的，应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

扣除限额，其捐赠当月的扣除限额为截止当月累计应纳税所得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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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百分之三十（全额扣除的从其规定，下同）。个人从两处以上

取得工资薪金所得，选择其中一处扣除，选择后当年不得变更。 

（二）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、稿酬所得、特许权使用

费所得的，预扣预缴时不扣除公益捐赠支出，统一在汇算清缴时

扣除。 

（三）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、股权激励等所得，且

按规定采取不并入综合所得而单独计税方式处理的，公益捐赠支

出扣除比照本公告分类所得的扣除规定处理。 

五、居民个人发生的公益捐赠支出，可在捐赠当月取得的分

类所得中扣除。当月分类所得应扣除未扣除的公益捐赠支出，可

以按照以下规定追补扣除： 

（一）扣缴义务人已经代扣但尚未解缴税款的，居民个人可

以向扣缴义务人提出追补扣除申请，退还已扣税款。 

（二）扣缴义务人已经代扣且解缴税款的，居民个人可以在

公益捐赠之日起 90日内提请扣缴义务人向征收税款的税务机关办

理更正申报追补扣除，税务机关和扣缴义务人应当予以办理。 

（三）居民个人自行申报纳税的，可以在公益捐赠之日起 90

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更正申报追补扣除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640


